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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被職場霸凌了嗎？

認識職場霸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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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2條之1第1項

本法所稱職場霸凌，指①勞工於勞動場所執行職務，因

其②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③逾越業務上

必要且合理範圍，④持續以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、

侮辱或其他不當之言詞或行為，⑤致其身心健康遭受危

害。但情節重大者，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。

職場霸凌之定義


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6款

勞動場所：指於勞動契約存續中，由雇主所提示，使勞工履行契約

提供勞務之場所；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；及其他受工作

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，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。

①勞動場所

不侷限於雇主登記的營業地點，只要是勞工履行勞務的地點，包含

出差途中、外派現場，甚至是居家辦公，皆屬於職安法所稱之勞動

場所。與勞務提供密切相關，並已融入工作指揮、溝通或管理過程

之虛擬空間，例如工作群組、電子郵件系統等，縱使非上班時間，

亦可能是勞動場所。



事業單位人員：

職場霸凌之言行須源自於組織內部成員，包含雇主、各級主管、受

僱勞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。若是

顧客等組織外部之第三人所為，則應適用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第6

條第2項的職場不法侵害相關法令。

②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

職務或權勢等關係：

係指行為人在組織內所具有之職位、人事考核權限、指揮監督權限、

資源之管理分配權限、業務上不可或缺的能力或經驗及其他事實上

足以影響他人工作條件或職場環境之關係。



③逾越業務上必要且合理範圍

必要性：

應以該言行是否為執行業務所不可或缺的行動為基準加以判斷。

例如主管要求部屬在下班後須處理主管的私人家務事，因為與

業務完全無關，難謂具有必要性。

合理性：

必須符合比例原則。例如主管要求犯錯的部屬繳交善後報告書，

但嚴令只能手寫而禁止用電腦打字，雖然要求繳交善後報告書

本身具有必要性，但限制只能手寫顯然不符合現代科技與社會

通念，因此若無特殊的正當理由，將會欠缺合理性。



④持續性或重大性

持續性：

不當言行原則上須具有持續性，也就是反覆發生或

維持長達一定期間，始可能構成職場霸凌。

重大性：

單一偶發的不當言行，若情節重大，則仍可能例外地

構成職場霸凌。



所謂致勞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，不以該行為對勞工造成實質

具體的傷害為限；「危害」中的「危」包含產生危險的情形

在內，例如不當言行形成明顯敵意或惡劣之工作環境，因而

可能導致勞工罹病或傷害(包含生理上與精神上)者，即足以

認定符合致勞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要件。實務上仍宜保存

就醫紀錄、心理諮商紀錄、對話紀錄、工作環境變化及證人

資料，以利判斷危害與行為間之關聯。

⑤致勞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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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霸凌之常見樣態（1）

社交排斥



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1款

對特定人刻意排擠、忽視、冷落、不讓參與

必要之重要會議、事務或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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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霸凌之常見樣態（2）

職務干預



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2款

對特定人破壞或刻意阻礙其工作、利用職務

刁難、刻意隱瞞資訊或提供不實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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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霸凌之常見樣態（3）

權力濫用



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3款

對特定人以權力欺壓，刻意分配不合理工作

目標或與能力明顯不符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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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場霸凌之常見樣態（4）

名譽侵害



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第2條第4款

對特定人刻意散布其謠言或揭露隱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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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甲在PTT上之貼文

「阿強為某軟體公司RD，...某一天，公司宣布要舉辦AI競賽，晉級的

隊伍可以前進福岡參加決賽。有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HR小萍，為了

讓自己可以拿到免費的機票...連哄帶騙的說自己很想學AI...她們卻在

拿到票後就消失了，不僅沒有在群組裡說過任一句話，甚至去找小萍

問後續行程的時候，她居然裝成受害者，並利用HR的職權在公司性別

平等及友善職場的會議上對著同仁們這麼說：那個人好可怕！因為工

作上幫過我幾次就要逼著我跟他交往...然而綠茶總是自私自利，AI比

賽結束了，阿強也被同仁當成恐怖情人，要不是他平常做人還算成功，

有其他同仁主動幫他闢謠，他可能早就離職了...」



職場霸凌之常見樣態（5）

其他：
敵意工作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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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立職場霸凌之情形

業務上必要且合理之言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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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結束


